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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外国行政法的介绍和学习，是中国现代行政法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理论和实务界的
共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王名扬教授的三部巨著《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和《美国行政法》相继
出版。
20年来，在拓展中国行政法学者的视野，推进我国行政法理论研究，乃至从中获得借鉴、促进我国行
政法制的发展完善，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目前正在从事行政法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的人，都从中获益。
正是有鉴于介绍外国行政法的重要，近年来我产生了新编一套丛书、分别介绍若干主要国家行政法的
想法：    首先，行政法的特点是它的不断的迅速推进，王老介绍的这三个国家的行政法律制度和与之
相适应的理论研究的情况，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时代变迁的结果。
为了使广大读者能了解这些国家新近的制度和理论，掌握这些国家行政法的新的时代精神和发展趋势
，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新的介绍、阐述、评说外国行政法的丛书。
除了新说英、美、法行政法外，还应增加其他一些主要国家，如德、日等国。
    其次，目前坊间有关外国行政法的著作也时有所见，但多数都是翻译本。
翻译专著当然是需要的，我还希望此类译著能出得更多，质量也更好。
但对一般读者而言，王老三部著作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用中国人的眼光、思维模式和语言习惯，根据中国人的需要，综合众多资料和专著来撰写、介绍，由
中国人写给中国人看，将更易于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并且，其容量、扫射面也会更大。
当然，这无疑要求作者必须精通该国语言，掌握大量最新的第一手资料，既要翔实可靠，又要易解易
懂。
这样的要求自是更高更严，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作用和影响也会更大。
好在我国行政法学界中精通外语兼有很好理论修养的年轻学者不少，已约请了几位有出国深造经历的
青年学者分工撰写。
    这套丛书工程已经起动，各部著作将陆续出版。
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感谢他们为推进中国行政法学发展所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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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节 公法人与国家化企业　　公法人是公共所有并由公共机构控制的企业法人，但这些公法人
也有按照商业原则处理自己事务的实在的自主权。
英国的公法人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①公共所有。
当然这种公共所有不是公共按股份享有所有权的普通民事共有，因为股份制是英国私有制企业的主要
表现形式；而是类似共同共有性质的由国家所有。
②公共机构控制。
此处的公共机构不是负有一般的行政管理职能的国家行政机关，而是专门为控制这些公法人而设立的
类似监事会之类的机构。
③经营自主权。
从这三个意义上看，除了有专门控制公法人的公共机构以外，其他两个方面与我们的国有企业相同。
但据笔者了解，正是负有控制功能的公共机构的存在，使英国的公法人的运作方式和营利水平与我们
的国营企业殊为不同。
　　例如，在1964年的Charles RobeIts and Co Ltd v British Rail-ways Board -案中，一家制造铁路油罐车的
私人公司要求法院发宣告令，确认作为公法人的英国铁路公司的董事会无权决定制造某种油罐车并卖
给一家油品公司，以便用于英国的铁路运输。
但法院认为，法院无权干涉董事会自己的决定，并认为这是董事会在其制定法规定的权限范围内有效
地履行其商业职能的活动。
法院还考虑董事会的这一决定对其他私营企业主所造成的经济影响。
对于本案的发生，读者可能心存疑虑。
原告的出发点在于，既然被告是一个垄断性地经营铁路的公法人，其经营范围应当不同于一般的私法
人，而是应当有所限制。
于是，为了避免自己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原告提出了自己的诉讼请求。
类似的做法可能包括水表厂诉自来水公司生产水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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